第一车负责人：冀静平

建筑学院10    土水学院5  环境系10   机械系9

精仪系6       汽车系   3  航院   3
第二车负责人：李哲
电子系2     计算机系3   自动化系3   微电子所3

物理系12    化学系10    新闻学院9   生物系3

第三车负责人： 瞿福平、全贵平（经管）
工物系3     化工系3     数学系2     经管学院34

公管学院3

第四车负责人：杨晓延
马院4       医学院6     核研院8     继教学院14

计算中心13
第五车负责人：徐和平（出版社）
出版社22    附 中12    图书馆11

第六车负责人：于水

校机关50

第七车负责人：李东平
接待中心14   工程公司2       物业中心12

修缮中心5    训练中心12

第八车负责人：闫旭
正大公司9    街道9     校医院20   通力公司3

基建处1      校机关5
